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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本表用印後，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堆高機入場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

姐 

附件 12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南港展覽館 1館堆高機入場申請表 
(常用兩家堆高機廠商，請參考第 7頁常用服務第 13 項。若使用其他搬運公司，請將此申請表連同附件 12-1 及 12-2一併寄回。) 

參展廠商資訊：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現場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                                                       

辦公室電話(#分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覽會／活動名稱：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申請進出場堆高機資料及起迄時間與停留位置(2015 年 1 月 1 日起 2.5 

公噸以下堆高機僅限電動(或瓦斯)堆高機始得入場作業，柴油堆高機一

律禁止入場)。 

進場： 

堆高機承包商：       

動力：□瓦斯  □電池  □汽油  □柴油 

最高舉重：        噸  / 車身淨重：          噸 

數 量：        部 

預計停留時間：2022 年 4 月       日       時       分起  計       小時 

退場：(4月 23 日小撤場期間禁止入場) 

堆高機承包商：       

動力：□瓦斯  □電池 □汽油  □柴油 

最高舉重：        噸  / 車身淨重：          噸 

數 量：        部 

預計停留時間：2022 年 4 月 24 日       時       分起  計       小時 

堆高機入場申請說明： 

(1)申辦窗口：為維護南港展覽館結構體、樓板、人員及設施之安全，與展場空氣品質，進出展場之堆高

機，應由展覽/活動主辦單位依以下規定洽本會南港國際展覽中心申請許可後，方得入場作業。 

(2)申請資格與程序：堆高機須為展覽/活動所需者。參展廠商應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前向展覽/活動主辦

單位提出本申請表，展覽/活動主辦單位須於堆高機入場 3 日前彙總向本會南港國際展覽中心管理組提

出申請。南港中心得依安全、秩序之考量決定核准與否。 

(3)安全責任：南港展覽館 1 樓地板承受重量上限為 5,000 公斤/平方公尺，4 樓地板承受重量上限為 2,000

公斤/平方公尺。由於堆高機或其載物之重量、操作或其他原因，致對設施或人員造成傷害者，申請單

位應承擔全部之責任。堆高機載重限制：(1)單一堆高機舉重 1 樓層不得逾 18 噸，4 樓層不得逾 8 噸。

(2)相鄰 2 部堆高機分舉不同貨物作業時，距離須維持 6 公尺以上。 

申請單位(公司)印鑑與負責人簽章 主辦單位 管理組 

本 申 請 單 位 同 意 並 遵 守 上 述 說 明 內 之 各 項 規

定 ， 並 願 承 擔 相 關 之 法 律 與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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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本表後，連同附件 12、12-2 一同郵寄掛號 

11011 台北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堆高機入場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2-1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參展廠商自行委託其他搬運公司 
(乙成、上昇除外)切結書 

本公司參加「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將自行委託下列堆高機公司起卸展品，

而不委託  貴會推薦之堆高機公司起卸展品。 

本公司切結保証如因自行委託之搬運公司之起卸作業不當等原因，致發生任何機器設備毀損、人員傷

亡、展場大樓結構或地板毀損、攤位裝潢毀損或其他侵權事故，除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外，並保証

使  貴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何民事、刑事追訴；否則本公司將負責賠償  貴會包括訴訟費、律師費

在內之一切損害。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本公司委託之堆高機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立切結書之參展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承辦人姓名：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攤位號碼：  

 

 

 

 

 

 

參展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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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影印存參 

請填妥本表後，連同附件 12、12-1 一同郵寄掛號 

11011 台北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堆高機入場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2-2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堆高機進場服務同意書 
※請參展商轉交欲自行委託之其他堆高機公司(乙成、上昇除外)填寫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簡稱「立同意書人」) 

 

茲為配合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貿協」)所舉辦「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

車用電子展」而為參展廠商提供卸載機器展品服務，謹同意如下： 

一、立同意書人應依照本同意書及貿協之相關規定，為貿協所舉辦之國際展覽等活動之參展廠商提供

卸載機器展品之服務；立同意書人保證信守專業倫理及本同意書中之規範，以安排並執行卸載機

器展品服務之事宜。 

二、立同意書人聲明並擔保確實履行本同意書之內容，且應單獨承擔有關卸載機器展品服務所生之ㄧ

切責任。 

三、立同意書人並非貿協之受僱人、代理人或代表人，與貿協亦無任何委任、承攬等契約關係。未經

貿協之書面同意，立同意書人不得逕行代理或代表貿協為任何法律行為。 

四、立同意書人與參展廠商或第三人間所發生之任何糾紛或爭議，應由立同意書人自行儘速排除或解

決。 

五、立同意書人應投保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及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即第三人責任險)，立同意書人

並應於開展 7 日前辦畢前述保險之相關程序並提交保險單影本予貿協存查，否則貿協有權利拒絕

立同意書人於南港展覽館執行卸載機器展品服務，並請求一切之損害，立同意書人絕無異議。如

有必要，貿協得請求立同意書人提出保險單正本以供驗證。 

 

此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立同意書人(公司)：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地址：   

年        月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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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展覽館搭建兩層樓攤位須知 
一、 本南港展覽館因參展公司搭建兩層樓攤位之需求，為維護展場公共安全與整體景觀，特訂定本須知。 

二、 2樓攤位僅限貿易洽談之用，不得作為儲藏室、產品展示間、或說明會場等用途。 

三、 每一展覽攤位如為3公尺×3公尺(或3公尺×2公尺)，至少須承租4個攤位(含)以上，且成6公尺×6公尺(或6

公尺×4公尺)之最小排列者，方得申請搭建2層樓攤位。 

四、 申請搭建2層樓攤位者，最遲須於展覽進場日30天前備齊下列資料，以掛號郵寄，本會採「審件不審

圖」方式接受申請。 

(一) 申請表 1 份(附件 13-1)。 

(二) 參展公司切結書 1 份(附件 13-2)。 

(三) 結構師(或建築、土木)技師切結書 1 份(附件 13-3)。 

(四) 經合格開業結構、建築師或土木技師簽證之設計圖、結構圖、及結構計算書(含 2 樓樓板載重)各 1

份；設計圖須包括平面圖、正立面圖、側立面圖。 

(五) 結構、建築師或土木技師執照影本、開業證書影本及當年相關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影本各 1 份。 

(六) 每人每一事故保額新台幣 200 萬元之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險保單影本 1 份；保險期間自進場第 1 日

0 時起至出場最後 1 日 24 時止。 

(七) 施工廠商應提供墜落災害防止計畫書及施工圖說(包含安全上下設備，施工架，護欄，防墜措施設

計，物件裝潢及拆除支撐方式....等)。 

五、 搭建2層樓攤位者，本會審核資料需七個工作天，請儘早申請，審查核准後，須另行繳交2樓攤位使用

費，收費標準以其2 樓總面積(含樓梯)計算，凡本會審查核准後通知繳費，且於3月11日(含)前提出申請

者，收費標準依一樓參展費單位面積之60%計收；凡本會審查核准後通知繳費；且於3月12日至3月25日

提出申請者，收費標準依一樓參展費單位面積之80%計收。3月26日(含)以後停止接受兩層樓攤位申請。

各優惠價格，以本會通知之繳費通知為準。 

六、 搭建2層樓面積達100平方公尺以上，該簽證之結構、建築師或土木技師應到場負監造之責。 

七、 2 樓樓板之高度，自地面算起不得超過2.5公尺，兩層攤位之總高度不得超過4公尺。 

八、 2 樓四周須設置安全護牆，其高度自2樓樓板算起，至少應達90公分，最高不得超過150公分，內部隔間

之高度亦不得超過150公分，且不得設置天花板。 

九、 2 樓四周設置之安全護牆，牆版背側必須美化。違反者，本會有權委請合約裝潢商代為美化，所有費用

由參展公司負擔，不得有任何異議。 

十、 搭建2樓樓板總面積(含樓梯)100 平方公尺以上含多層樓裝潢應遵守以下規定:  

1. 應全時聘請保全現場負責公共安全及展覽期間專責消防監視。 

2. 上下樓層每 50 平方公尺在明顯處放置滅火器。 

十一、 攤位之搭建不得破壞任何展場設施，不得在展場地板、水泥柱、牆壁等物體上使用釘具，或自天花板懸

吊任何物品，且不得封閉消防設施及水電管線，違者本會得強制立即拆除。 

十二、 攤位上方不得以布幔或木板封頂，如有特殊裝潢需求，參展廠商應提出申請，本會審查核准後始可施

工。 

十三、 搭建2層樓攤位時，攤位下層結構須設置橫向或側向支撐，可抗地震或水平力量搖晃，若無設置橫向或側

向支撐係屬重大違規，得封閉攤位並立即改善，否則禁止展出。 

十四、 獲本會書面同意搭建2層樓攤位後，如任意變更攤位設計或違反本須知之規定者，本會除立即停止供電、

封閉攤位外，且將禁止參展者2年內參加於南港展覽館舉辦之活動，及本會所舉辦之國內、外貿易推廣活

動及展覽，施工包商亦將禁止於2年內進入本會營運管理之展覽館承攬工程，本會2年內不受理該建築師

或土木、結構技師之簽證。 

十五、 本須知如有其他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辦理。 

十六、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修訂之。 

十七、 未經申辦或未獲核准，而自行搭建二層樓攤位者，一經查獲，需立即拆除，或於主辦單位同意後得補辦

申請手續。 

十八、 3月26日(含)以後補辦申請手續者，除需依相關申請辦法辦理外，並需繳交違規使用費新台幣一萬元。展

出期間提出申請者，需繳交違規使用費五萬元。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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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兩層樓攤位申請表 

本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因展出需要，特申請搭建兩層樓攤位。本公司並完全遵照「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搭建兩

層樓攤位須知」之規定辦理。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一樓攤位總面積：____________平方公尺／兩層樓攤位使用面積(含樓梯)：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參展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  

承攬工程之裝潢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  

 

外 貿 協 會 審 核 文 件 流 程 

展 三 組                                →                               設 計 組 

組 長 承 辦 人 組 長 承 辦 人 

    

 

※本會審核資料需7個工作天，請盡早申請，將附件13-1~13-3、設計圖及建築師或土木、結

構技師執照影本及當年相關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影本(所需文件詳細規定請見附件13之第四

項規定)以掛號郵寄交「11011台北郵政109-993 號信箱，收件人：OO展「搭建兩層樓攤位

申請表」。審查核准後通知繳費。 

1. 3月11日前提出申請者，收費標準依一樓參展費單位面積之60%計收。 

2. 3月12至3月25日提出申請者，收費標準依一樓參展費單位面積之80%計收。 

3. 3月26日(含)以後停止接受兩層樓攤位申請。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3-1~13-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 OO 展「搭建兩層樓攤位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3-1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參展公司印鑑章+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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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兩層樓攤位參展公司切結書 

本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

展」，已申請搭建兩層樓攤位。 

 

本公司保證確實依照合格開業建築師(或土木、結構技師)簽證之設計圖施工，除遵守「外

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及「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搭建兩層樓攤位須知」之各項規定

外，並就攤位之安全自負一切法律責任。如有任何破壞展場設施如柱面、天花板、灑水系統等

情事發生，經過公正之第三方認定損害程度並預估修復成本後，本公司願意照價賠償。 

 
 

本公司保證如因攤位之設計、施工、使用或拆除不當等情事而發生任何財物損失、人員傷

亡、或其他侵權事故，除自負一切法律責任外，並保證使 貴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何民

事、刑事訴追；否則本公司將負責賠償 貴會包括訴訟費、律師費在內之一切損害。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參展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______ 

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3-1~13-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搭建兩層樓攤位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3-2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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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兩層樓攤位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切結書 

關於                     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

國際車用電子展」 (攤位號碼               )，申請搭建兩層樓攤位一事，本事務所業已對其攤位設

計、結構、材料予以審查，確認安全無虞，且符合「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及「南

港展覽館搭建兩層樓攤位須知」之各項規定，本事務所同意負責與設計及監造有關之一切法律

責任。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行動電話                               (務必填寫)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3-1~13-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搭建兩層樓攤位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3-3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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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南港展覽館搭建超高建築須知 

一、 南港展覽館因參展公司搭建超高建築之需求，為維護展場公共安全與整體景觀，特訂定本須知。 

二、 每一展覽攤位如為 3 公尺× 3 公尺，至少須承租 4 個攤位(含)以上，且成半島型(即三面臨走道)者，

方得申請超高建築。 

三、 申請搭建超高建築者，須檢附下列資料向本會申請： 

(一) 申請表 1 份。(附件 14-1) 

(二) 參展公司切結書 1 份。(附件 14-2) 

(三) 結構(或土木、建築技師)切結書 1 份。(附件 14-3) 

(四) 經合格開業結構、建築師或土木技師簽證之設計圖、結構圖、及結構計算書各 1 份；設計圖須

包括平面圖、正立面圖、側立面圖。 

(五) 結構、建築師或土木技師執照影本、開業證書影本及當年相關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影本各 1 份。 

(六) 施工廠商應提供墜落災害防止計畫及施工圖說(包含高處作業相關危害預防圖說，如護欄高度、

施工架搭設方式、材料裝潢及拆除支撐方式，或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要求墜落及物體飛

落危害預防措施)。 

(七) 每人每一事故保額新台幣 200 萬元之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險保單影本 1 份；保險期間自進場第

1 日 0 時起至出場最後 1 日 24 時止。 

四、 搭建超高建築者，本會審核資料需七個工作天，請儘早申請，審查核准後，須另行繳交超高建築

使用費。超高建築使用費以設計圖之上視圖投影面積計算，18 平方公尺為 1 單位計收新台幣 10

萬元(含稅)，如超過 18 平方公尺，則以超高建築上視圖投影面積除以 18 平方公尺換算單位數，按

單位數乘以新台幣 10 萬元計收。如搭建面積少於 18 平方公尺，仍以新台幣 10 萬元計收超高建築

使用費。 

五、 簽證之建築師或土木、結構技師應負監造之責。 

六、 每座超高建築物之高度不得超過 6 公尺。 

七、 超高建築與其他廠商攤位相連接之一面，牆版背側必須美化。違反者，本會有權委請合約裝潢商

代為美化，所有費用由參展公司負擔，不得有任何異議。 

八、 攤位之搭建不得破壞任何展場設施，不得在展場地板、水泥柱、牆壁等物體上使用釘具，或自天

花板懸吊任何物品，且不得封閉消防設施及水電管線，違者本會得強制立即拆除。 

九、 獲本會書面同意搭建超高建築後，如任意變更設計或違反本須知之規定者，本會除立即停止供電、

封閉攤位外，且將禁止參展者 2 年內參加於南港展覽館舉辦之活動，及本會所舉辦之國內、外貿

易推廣活動及展覽，施工包商亦將禁止於 2 年內進入本會營運管理之展覽館承攬工程，本會 2 年

內不受理該建築師或土木、結構技師之簽證。 

十、 未經申辦或未獲核准，而自行搭建超高建築者，一經查獲，需立即拆除，或於主辦單位同意後得

補辦申請手續。 

十一、 本須知如有其他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辦理。 

十二、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修訂之。 

十三、 施工廠商應遵守職安相關法規作業。 

  

附件 14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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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超高建築申請表 
本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因

展出需要，特申請搭建超高建築。本公司並完全遵照「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之規定辦

理。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 

租用攤位面積：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超高建築面積：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高度_____________ 公尺) 

參展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                           

承攬工程之裝潢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  

外 貿 協 會 審 核 文 件 流 程 

展 三 組                                →                               設 計 組 

組 長 承 辦 人 組 長 承 辦 人 

    

 

※參展商需搭建超高建築時，應於3月25日前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14-1~14-3、公共意外及第三人責任險

保單影本、設計結構及設計地點圖說等文件一併以掛號郵寄交「台北郵政109-993號信箱外貿協會展覽

三組吳婷媛小姐收」。審查核准後另行通知繳費。 

※惟參展商需承租4個攤位以上，且成半島型(即三面臨走道)者，始得搭建超高建築，每座建築物之高度不

得超過6公尺。超高建築使用費以設計圖之上視圖投影面積計算，18平方公尺為1單位計收新台幣10萬

元(含稅)，如超過18平方公尺，則以超高建築上視圖投影面積除以18平方公尺換算單位數，按單位數乘

以新台幣10萬元計收。如搭建面積少於18平方公尺，仍以新台幣10萬元計收超高建築使用費。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4-1~14-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搭建超高建築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4-1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參展公司印鑑章+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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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超高建築參展商切結書 
 

本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

子展」，已申請搭建超高建築。 

 

本公司保證確實依照合格開業建築師(或土木、結構技師)簽證之設計圖施工，除遵守

「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之各項規定外，並就攤位之安全負一切法律責任。 

 

本公司保證如因攤位之設計、施工、使用或拆除不當等情事而發生任何財物損失、人

員傷亡、或其他侵權事故，除自負一切法律責任外，並保證 貴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

何民事、刑事訴追，否則本公司將負責賠償 貴會包括訴訟費、律師費在內之一切損害。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參展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______ 

行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4-1~14-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搭建超高建築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4-2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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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超高建築建築技師切結書 
 

關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參加  貴會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

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攤位號碼____________)，申請搭建超高建築一事，本事務所業已對其

攤位設計、結構、材料予以審查，確認安全無虞，且符合「外貿協會會展場所裝潢作業規範」之各

項規定，本事務所同意負責與設計及監造有關之一切法律責任。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行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務必填寫)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印鑑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本表後，併同附件 14-1~14-3，郵寄掛號 
11011 台北郵政 109-993 號信箱 
收件人：OO 展「搭建超高建築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4-3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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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電視牆申請表 

註：60吋以內電視不需申請，惟懸掛擺設突出面，不得超出走道邊線。 

本公司參加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因展出需要，特申請設置電

視牆，並將嚴守一切有關設立電視牆之規定，如有違規行為，願接受貴會依規定處置。 

設置電視牆一般規定： 

1. 電視牆之高度不得超過2.5公尺，且電視牆正面必須距離攤位基線(靠近攤位者)1公尺以

上，或電視牆正面必須與攤位基線成30度以上之斜角。 

2. 如需超過2.5公尺高度者，最高不超過4公尺，且正面必須距離攤位基線2公尺以上或與攤

位基線成30度以上斜角。 

3. 電視牆放音音量不得超過85分貝。 

4. 電視牆應設置反傾倒設施(加裝側向支架、固定鋼索及尼龍繩、另電視牆底座須墊鋼板，遇

地震搖換時，避免不均勻受力，造成倒塌之情形)，若未設置係屬一般違規。 

5. 電視牆安裝及拆除作業，若人員有於2公尺以上處所作業時，應設置工作平台，平台上踏

板應確實滿鋪，並於該舞臺四周張掛垂直式安全網，或設置安全母索，使人員佩戴安全

帶，確實勾掛安全帶(限高度3.8公尺以上時才可採用本方式)等防止人員墜落措施。 

6. 電視牆之設計圖必須於展覽進場佈置三週前，先送外貿協會展覽處展三組備查，經同意後

始可施工。 

7. 放映影片必須與展覽主題相符，不違反善良風俗。 

8. 凡設置電視牆之參展廠商如違反上述規定，一經查證屬實，即停止供電，並禁止參加下屆

展覽。 

9. 未經核准，逕設電視牆之廠商，恕不供電。 

 

攤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分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申請文件：本申請表+附件【攤位內電視牆擺放設計圖】 

請填妥本表後，連同「攤位內電視牆擺放設計
圖」email 至 ampa@ taitra.org.tw 
主旨：OO 展「設立電視牆申請表」 
聯絡人:(02)2725-5200 分機 2651 吳婷媛小姐 

附件 15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參展公司印鑑章+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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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重型車輛入場申請表 
※車身總載重達 15 公噸以上者(以車身或行車執照載明者為準)，或車輛高度超過 4 公尺，或任何噸位之起重機(吊車)、吊重卡車。 

※退場日期僅限 4/24(日)當天方能入場，進退場若總共申請超過 3 台車輛，請自行影印。 

參展商資訊： 

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場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電話(#分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覽會／活動名稱：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車輛牌照號碼：  

車輛種類： □吊車   □貨車   □吊重卡車 

車輛輪軸數： □雙軸車 □三軸車 □其它          

車輛高度(包含貨)：  

車輛最高載重： 噸/ 最高吊重:          噸 

申請停留時間： 進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退場 4 月 24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車輛牌照號碼：  

車輛種類： □吊車   □貨車   □吊重卡車  

車輛輪軸數： □雙軸車 □三軸車 □其它          

車輛高度(包含貨)：  

車輛最高載重： 噸/ 最高吊重:          噸 

申請停留時間： 進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退場 4 月 24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車輛牌照號碼：  

車輛種類： □吊車   □貨車   □吊重卡車 

車輛輪軸數： □雙軸車 □三軸車 □其它          

車輛高度(包含貨)：  

車輛最高載重： 噸/ 最高吊重:          噸 

申請停留時間： 進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退場  4 月 24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為止 
 

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1. 申辦窗口：為維護南港展覽館結構體、樓板、人員及設施之安全，進出展場之車輛，其車身總載重達 15 公噸以上者(以車身或行車執

照載明者為準)或任何噸位之起重機或堆高機(詳附件 12)，應由參展廠商依實際需求，依以下規定向展覽主辦單位事先申請，並於申請
許可後，方得入場作業。 

2. 申請資格與程序：申請車輛須為展覽會所需者。參展廠商須於車輛入場前，應檢附行車執照或相關通行證影本，並依規定時間向主辦
單位提出申請，經主辦單位初步審核後送南港展覽中心，南港展覽中心得依安全秩序之考量決定核准與否。 

3. 安全責任：南港展覽館下層展場(1 樓)地板承受重量上限為 5 公噸/平方公尺，上層展場(4 樓)地板承受重量上限為 2 公噸/平方公尺，入
場車輛應視實際需要自備並裝設可增加底部面積之工具(如鋼樑、鋼板、墊板底座或枕木等)以減輕集中載重負荷，維護展場安全。由於
車輛或其載物之重量、操作或其他原因，致對設施或人員造成傷害者，借用單位應承擔全部之責任。(註：南港展覽館各區貨物出入
口：下層展場(1 樓)I 區：5.0 公尺高、9.9 公尺寬；J 區：4.5 公尺高、11.6 公尺寬；K 區：5.0 公尺高、10.0 公尺寬；上層展場(4 樓)L
區：4 公尺高、11.0 公尺寬；M 區：8.5 公尺高、11.9 公尺寬；N 區：4.0 公尺高、10.1 公尺寬。如裝載貨物總高度超過前述貨物出
入口限制，應拆解分裝後始得進出，如未妥善處置致展場設施毀損時，須負相關賠償責任。) 

4. 作業時間與地點等限制：進場車輛請依核准之時間及地點進行作業。 
5. 注意事項： 

A.所有重型車輛於進場時，須提具 24 小時內過磅之證明單，據以證明其進場車輛總載重未超出展館載重規定，凡超出載重規定者、未
具過磅證明單者、未事先進行入場申請並獲核准或現場檢核人員判定車輛載重有疑慮者，一律禁止入場。 

B.進場車輛如符合上述各項規定，現場檢核人員將發予進場車輛司機「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車輛行駛安全須知」，經詳閱及簽認，並繳
交展場臨時停車費後，始可進場作業。 

C.如對相關申請程序或載重限制與規定有疑問者，請另電洽南港國際展覽中心(電話 02-2725-5200，分機 5517 鍾志華先生)。 

(1)借用單位與負責人簽章 (2)主辦單位審查 (3)南港國際展覽中心審查 

同意並願遵守上述說明內之各項規定，
並願承擔相關之法律與損害賠償責任。 
 
 

 

 

 

請填妥本表後，以掛號郵寄： 

11011 台北郵政 109-993 號信箱 

外貿協會展覽三組  吳婷媛小姐 

電話：(02)2725-5200，分機 2651 

附件 16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25 日 請自行影印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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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展商識別證加購單 

※本申購單是要額外加購時使用，否則不用繳交。基本領取張數計算方式如說明(1)。 

說明： 

(1) 參展商依攤位數固定分發之識別證數量為【攤位數x2+2】，例如：4個攤位共10張。  

(2) 加購之識別證與固定分發之參展廠商證，皆於進場佈置期間內憑公司名片至所在樓層之

大會服務台領取。且需已繳交附件4~4-1施工前安全衛生承諾書及裝潢切結書方能領取。 

(3) 每一攤位最多加購10張。 

(4) 每張申購費用新台幣300元整，請於3月31日前EMAIL申購單至ampa@ taitra.org.tw。

本會將於收到資料後，email繳款單通知貴公司繳款，若2個工作天後尚未收到繳單請來

電查詢。 

加購數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張 

攤位號碼：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聯絡人：  

電 話(#分機)：  

E-mail：  

 

 

請填妥申購單後， email至ampa@ taitra.org.tw 
相關疑問，請洽外貿協會展覽三組 林佳君小姐 
電話：(02)2725-5200 轉分機 2694 

附件 17 

截止日期 

2022年 3月 31 日 


